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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医生“敷衍”消费者？

  因患有多年糖尿病导致眼底病变， 王悦 （化名） 在本地医院看过后， 想找大城市更权威专家进行诊断。 数月前， 病友向她推荐了 “好大夫在线” 问诊平

台。 她在平台支付 72 元购买了图文问诊服务， 包含 60 元医生问诊费和 12 元平台服务费， 并上传了 7 张病情图片。

王悦说， 等待几个小时后， 她得到医生的回复却是 “看不清”。 “网友在平台上说， 这名医生很热情、 医术高明、 态度好， 到我怎么就变了？ 我觉得自
己被骗了。” 她说。

根据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 第十六条规定， 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然而， 记者在 “好大夫在线” 和 “百度健康” 体验后发现，

明确告知医生是首诊后， 依然可以付费成功， 医生也正常接诊， 但在隐蔽处会标注 “仅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和 “回复仅供参考”。 专家认为， 对于平台方常
常试图通过 “仅供参考， 不能替代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建议” 等声明避免法律责任的情况， 应当对所谓的 “医疗咨询服务” 进行实质性判断， 即是否以医

务人员的名义进行了病情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 并不是换个名头， 即可违反互联网首诊制度。

为强化 “互联网+医疗” 法律监管， 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印发一系列配套文件， 从服务内涵、 准入、 执业规则、 监督管理等方面， 规范互联网诊疗、 互

联网医院健康发展。

  同王悦一样， 林鹏 （化名） 也在“好大

夫在线” 遇到类似情况。 今年 3月， 林鹏皮

肤出现黑斑， 他在“好大夫在线” 购买了医

生的电话问诊服务。

林鹏告诉记者， 家人在“好大夫在线”

曾多次问诊， 觉得医生回复还不错。 这次他

专门挂了专家号， 希望得到更专业的诊疗。

“全程通话不到 3 分钟， 医生建议我去线下

看一下， 没有给出任何针对病情的专业分

析。” 林鹏说， 这次问诊费用是 140 元， 120

元是医生的服务费用， 20元是平台服务费。

“平台收取服务费， 理应解决用户需

求。” 林鹏说， 他这次问诊未得到任何有价

值信息， 向平台投诉， 并要求退款， “但我

找不到退款窗口， 只有客服对话框， 回复慢

且内容形式化。”

记者查看消费者多条申请退款的投诉，

客服回复的拒绝退款内容相似。 其中， 多数

消费者得到的回复是： “医生当天接诊并查

询了您的病情资料后， 已结合自己的临床经

验和医学知识给出了指导和建议， 为您分析

了病情， 给出了初步的诊断……”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分析

称， 是否可以申请退款， 关键在于医生是否

实施了诊疗行为。 如果医生仅询问病情， 未

做实质性诊断和治疗方案， 也未开具药方，

则可以认定双方之间不是医疗服务合同关

系， 而是普通的服务合同， 可以适用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民法典》 合同编的规定进

行维权。

“因为双方缺少对于服务质量标准的约

定， 退款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邓勇说， 消

费者主观认为， 所购买的问诊服务不符合服

务标准是缺乏证据佐证的， 如果对方完整地

履行了合同， 也不存在欺诈消费者等非法行

为， 很难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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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问诊，医生“敷衍”消费者
多方合力整治在线问诊乱象，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来源： 央广网）

网上诊疗是花“冤枉钱”？

  对于在线问诊平台中的首诊问题， 《互

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 第十六条规定，

医疗机构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 慢性病复诊

时， 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 确定患者

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

见病、 慢性病后， 可以针对相同诊断进行复

诊。 当患者出现病情变化需要医务人员亲自

诊查时，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终

止互联网诊疗活动， 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

构就诊。 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

动。

林鹏表示， 他曾多次在“好大夫在线”

首诊， 比如孩子发烧、 妇科类、 肺病等问

题， “我都在平台问过医生， 没被拒绝过。”

记者在“好大夫在线” 随机选择了一位

皮肤科医生问诊， 在资料填写的第二条需要

选择“本次疾病去医院就诊过吗？” 在记者

选择“没就诊过” 后， 依然可以付费成功。

随后， 在记者未上传任何病例资料的情况

下， 医生正常接诊并给出诊疗意见。

此外， 记者就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在“百

度健康” 问诊。 平台询问“是否需要补充患

处、 用药、 检查报告等图片”， 在未上传任

何病情图片情况下， 记者就进入付费问诊页

面， 对话框中还隐蔽出现两行小字， “如非

复诊， 仅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王鑫月律师表示，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 所规范的对

象是医疗机构及在医疗机构注册的医生。 但

是， 平台不一定是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可以

和第三方平台进行合作， 进行互联网诊疗活

动， 因此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的监管仍是

灰色地带。

邓勇分析称， “问诊” 和“医疗咨询”

对应不同法律关系， 前者对应医疗服务合同

法律关系， 后者仅为咨询服务。 对于平台方

常常试图通过“仅供参考， 不能替代医生和

其他医务人员的建议” 等声明避免法律责任

的情况， 应当对所谓的“医疗咨询服务” 进

行实质性判断， 即是否以医务人员的名义进

行了病情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 并不是换个

名头， 即可违反互联网首诊制度。

违规首诊是互联网医院通病？

  “对我们来说， 看病花了不少钱， 每一

分钱都很重要。 让人气愤的是， 钱花出去

了， 购买的服务没什么价值。” 王悦告诉记

者。

互联网医疗平台工作人员苏雅认为，

“用户体验差” 作为投诉的重灾区， 这与线

上线下的沟通方式有关。 受限于线上沟通的

方式， 医生不可能用长篇文字去解释， 只能

挑重点来说。 在线下， 医生和患者面对面沟

通， 一分钟就能输出的信息和内容很多， 所

以这个体验感本身不一样。

北京某医院实习医生范哲称， 在互联网

远程问诊咨询服务中， 医生掌握的资料并不

多， 出于职业要求， 不能随意给出结果或意

见， 以防造成误诊。 在患者看来， 自己付出

金钱希望能买到有价值的回复， 这种带有

“消费” 性的咨询， 就让人觉得医生回复

“敷衍”。

邓勇表示， 医生工作繁忙， 大多数医生

是利用空余时间参与在线诊疗， 而时间安排

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决定了该类问题的难点

在于协调医生的线上线下诊疗时间。

记者注意到， 为了解决该问题， 互联网

医疗问诊平台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比如， 推

行医生团队模式、 嵌入预问诊、 AI 辅诊等

工具， 帮助医生更加高效地获取患者资料。

“从医师端来看， 互联网平台可以为医

生开发‘空闲/忙碌’ 开关， 即时了解医生

的忙碌状态， 安排能及时回复的医生。 同

时， 医生要加强时间管理， 量力坐诊。 医生

和平台签约时， 应注意最低坐诊时间、 最少

问诊次数等条款， 谨慎签约。” 邓勇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 《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22年 12月， 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

模达 3.63亿， 同比增长 21.7%， 成为去年用

户规模增长最快的应用。

据媒体报道， “先药后方、 AI 开处方

药、 隐私泄露、 虚假宣传、 收费缺乏标准等

问题这些年来也屡见不鲜。

在苏雅看来， 目前， 线上问诊的一些乱

象不断出现， 说明对互联网健康问诊平台的

监管仍不完善， 需要平台、 患者和监管方面

的共同努力。

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 《互联网诊

疗管理办法 （试行）》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

法 （试行）》 《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 （试

行）》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 （试行）》 等规

范性文件的出台， 就互联网诊疗服务中涉及

到的基本事项起到了规范作用。

邓勇表示， 加强监管， 平台要建立严格

的资质审查机制， 包括平台本身资质与医务

人员资质。 比如， 对平台中存在的冒名、 未

取得互联网诊疗资质的医师或不具备医师从

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审查清理， 定时开展医师

资格审查活动， 对被投诉的医师资格、 身

份、 能力进行重点审查。 平台及时办理、 维

持、 更新相关资质， 避免出现不存在“互联

网诊疗” 服务方式的现象。

他还表示， 平台自查、 行业协会引导和

部门监管要相互结合， 规范线上问诊行为。

比如互联网医疗平台要设置严格的就诊程

序， 对患者注册、 登录、 病例资料上传、 根

据病情寻医、 问诊、 取药等过程设置严格的

审查程序。 互联网医疗平台也可以设置专门

部门对诊疗异常现象进行监听， 以督促医师

规范诊疗。

邓勇称， 监管部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

医疗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并将线上监管与线

下巡查相结合， 对其进行全方位监管。 行业

协会也可以根据行业发展现状建立相关技术

规范， 对未达到技术要求的互联网平台提供

技术培训与支持， 保证平台建立与运营达到

规定的要求。

亟需平台、患者和监管方面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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